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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通訊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 

主席：林學務長芸薇                                         紀錄：江妮玲 

出席人員：黃文理總務長、古國隆教務長、黃月純院長、張俊賢院長、李鴻文院長、

林翰謙院長、黃俊達院長、陳瑞祥院長、張銘煌院長、李鴻文國際事務

長、陳信良主任、邱志義中心主任、張宏義教授、黃芳進教授、黃健瑞副

教授、蘇建國教授、賴泳伶副教授、郭鴻志教授、侯龍彬同學、江昱緯同

學、游祐華同學、范姜心瑜、余韋澤同學 

缺席人員：周沛榕教授、吳柏陞同學、高瑋駿同學、程進銘同學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 

案由：修正本校「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108年度內部控制監督作業之內部稽核報告之改善措施，修正第5點第1 

項及第 2項；刪除第 5點第 3 項。 

二、依教育部 107年 11月 20日臺教高（五）字第 1070196432 號來函，修正「專科以

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因應 108 年 2 月 1 日起推動大專校院聘用  

「教學助理」全面納保，爾後學校聘用學生擔任教學 助理所涉勞動權益事項，

應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故刪除第7點學生服務學習計畫審核施行細則 

(附件一，請參閱第 26頁-34頁)。 

三、檢附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後草案(附件二，請參閱第 35頁-42頁)，請卓參

。 

決議：照案通過。(註：共發出28張審查結果表，計24位委員回覆(24票同意)，未回

覆4位，本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 

案由：修正本校「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社團參加校外活動競賽獎勵要點」部分條文，提

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學生社團反應所屬運動性質無法採用團體性質參賽及說明每學年度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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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金申請上限修正第 2點及第 5點。 

二、檢附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草案(附件三，請參閱第 39 頁-42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註：共發出28張審查結果表，計24位委員回覆(24票同意)，未回

覆4位，本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語(無)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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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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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多元服務學習計畫審核施行細則(廢止) 

104 年 9 月 16 日服務學習委員會訂定 

105 年 6 月 28 日服務學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 年 3 月 8 日服務學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110 年 5 月 19 日學生事務會議廢止通過預定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生多元服務學習活動或計畫，依「國 立

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多元服務學習 計

畫審核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多元服務學習須符合服務學習精神，落實準備、服務、反思及慶賀三階段。 

三、審核流程 

(一) 各單位辦理多元服務學習活動或計畫，應先擬定計畫書(附表 1)，依行政程 序

簽章後，提送學生事務處，由學生事務長推薦本校服務學習委員會(以下 簡

稱本委員會)兩位委員審核。各項多元服務學習活動或計畫之申請須於執 行

前完成審核作業；未完成者不予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二) 各單位須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義工聲明書」(附 表 

2)及成果報告(附表 3 及附表 4)，並提送本委員會審議。以上文件不齊 者，

視為審核不通過。 

(三) 本委員會採定期或不定期方式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定期會議於 3 月 及 9 

月召開，並得視實際業務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 

(四) 本委員會審議時得請提案單位或人員列席說明。 四、審核通過之多元服務

學習活動或計畫，得以依需求招募學生義工，並應於執 

行前簽署「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義工聲明書」，各項經費由執行單位自行支應; 由

教育部計畫經費與學生事務處學生公費及獎勵金經費項下支應生活學習 

金者，須統一投保團體傷害保險，並於申請計畫時，檢附投保名冊，保險費 由

教育部補助。 

五、審核通過之多元服務學習活動或計畫須於結束後一個月內，提送成果報告 

（含照片）至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留存備查。 未提送成果報告者，

該單位或計畫主持人不得再申請多元服務學習活動或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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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審核通過之活動或計畫若須修正名稱、執行日期及時間、經費來源、內容、 

增加學生義工人數等，應重新提送修正計畫書由委員會重新審核；若非前揭 

內容修正，則應備妥修正計畫書及相關簽核資料送學生事務處檢核備查。 

七、本細則經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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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多元服務學習活動計畫書審核流程說明 
 

一、 各單位須於活動(計畫)執行前填寫計畫書，依行政程序簽章後，提送學生 

事務處。 

二、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簡稱課外組)收件後，進行初步檢核，並 

按件編碼。 

三、 學生事務長依各活動(計畫)屬性，推薦本校服務學習委員會三位委員審核。 

四、 課外組依推薦委員順序，將提案審核表分送第一位及第二位委員審核。若 

其中一位委員審核不通過時，再送第三位委員審核。 五

、 課外組彙整委員審核意見，提報學生事務長複閱。 

六、 課外組通知各單位審核結果。各單位須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國立 嘉

義大學學生義工聲明書」及「成果報告」，並提送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 以上

文件不齊者，視為審核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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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案件編號: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多元服務學習活動計畫書 

 

活動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地點： 

執行日期及時間： 

經費來源： 

1.□計畫經費，補助單位： □教育部(計畫名稱) □其他 

2.□學生事務處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3.□訓輔經費(義工獎勵金) 

4.□其他校內經費： 
註：經費來源為第 1 項、第 2 項者，需檢附「學習型工讀生投保團保資料表」 

本計畫以前年度曾通過申請：□是 □否 

活動(計畫)聯絡人資訊 

姓名： 單位電話/

手機： 電子郵件

： 

被服務之對象及人數： 
招募學生義工 

□是，人數  人 

□否 

活動(計畫)內容摘要： 

服務內容及預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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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自行檢核 

1.活動/計畫規劃符合服務學習「做中學、學中做」宗旨 □是□否 

2.內容規劃包含準備、服務、反思及慶賀三階段 □是□否 

3.檢附經費來源之相關證明文件(經費來源為學生事務處學生公費 

及獎勵金或訓輔經費(義工獎勵金)者免附) 
□是□否 

4.過去辦理完竣之活動/計畫已提送成果報告及照片 □是□否 

 

申請單位核章 

活動(計畫)承辦人 指導老師/單位主管 

 

 
 

學生團體請加蓋社(會)章 

 

注意事項： 

一、執行日期每次申請僅限一學年，如有需要得以重新申請。  

二、各活動/計畫應於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前補齊「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義工聲明書」及「成 

果報告」。 

學生事務處檢核 

 

1.送件日期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退回補正 

□須修正計畫內容 

□同一單位/計畫主持人辦理完竣之計畫未提送成果報告 

3.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課外活動指導組 

承辦人 

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學生事務長 

   

保存年限：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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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義工聲明書  

姓名: 學號: 

就讀科系: 年級: 

服務單位: 

(以下簡稱貴單位) 

 

本人自願以學生義工身分參加貴單位之服務學習活  

動(計畫)，已確實瞭解服務學習之意涵，同意於服務 

群眾之同時，透過準備、服務、反思及慶賀三階段達 

到學習之效益，特此聲明。 

 

 

 
監護人： 簽章 

 

聲明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05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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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多元服務學習活動成果總表 
 

 

案件編號： 

活動 (計畫)名稱： 

服務日期及時間： 

服務地點： 

一、「準備」階段之紀錄(相關準備工作、行前訓練、預演…) 

二、「服務」階段之紀錄(服務時的所見所聞、應對方式、遭遇的困難…) 

三、「反思及慶賀」(未來可以改進自我的方式、值得學習之處、自己的改 

變…) 

滿意度調查統計 (5 分為非常滿意、1 分為非常不滿意)  

1.多元服務學習學生報告表填寫份數：  份 

 2.滿意度調查各項平均分數                                        

(1) 執行單位之行前訓練及準備工作……………………平均分數：       分 

(2) 執行單位在服務階段時提供教導、諮詢及協助……平均分數：       分        

(3) 本活動 (計畫)對自我提升之助益 ……………….…平均分數：       分       

(4) 活動 (計畫)執行之流暢及內容安排 …………….…平均分數：       分         

(5) 對本活動 (計畫)之整體滿意度 ………………….…平均分數：       分          

(6) 總平均分數：      分 

3. 意見與建議： 

活動(計畫)承辦人 指導老師/單位主管 

 

 

 

學生團體請蓋社(會)章並社(會)長簽名 

 

備註：本成果總表由執行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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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國立嘉義大學多元服務學習學生報告表 
 

 

案件編號： 

活動 (計畫)名稱： 

姓名： 受領義工獎勵金: □ 是 □否 

服務日期及時間： 

服務地點： 

一、「準備」階段之紀錄(相關準備工作、行前訓練、預演…) 

二、「服務」階段之紀錄(服務時的所見所聞、應對方式、遭遇的困難…) 

三、「反思及慶賀」(未來可以改進自我的方式、值得學習之處、自己的改變…) 

滿意度調查 (5 分為非常滿意、1 分為非常不滿意) 5 4 3 2 1 

1. 執行單位之行前訓練及準備工作。……………………………□ □ □ □ □ 

2. 執行單位在服務階段時提供教導、諮詢及協助。……………□ □ □ □ □ 

3. 本計畫(活動)對自我提升之助益。………………………..……□ □ □ □ □ 

4. 計畫(活動)執行之流暢及內容安排。……………………..……□ □ □ □ □ 

5. 對本計畫(活動)之整體滿意度。…………………………..……□ □ □ □ □ 

6. 其他意見與建議： 

學生簽名 活動(計畫)承辦人 指導老師/單位主管 

  

 
 

學生團體請蓋社(會)章並社(會)長簽名 

 

備註：本成果表請每人填寫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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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草案) 

110.3.24 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服務學習類型及實施內容 
 

(一 )學士班一年級學生 (包

括轉學生及復學生 ) 之

校園服務必修課程。 

1. 由各學系協調並配合教務 

 處註冊與課務組排入課； 

 授課大綱應於每學期開學 

 後三週內上傳校務行政系 

 統，本課程成績由任課老  

 師依學生實際表現，給予 

 評定成績，評定成績於學 

 期末送教務處登錄。  

2. 修課學生應完成至少十八 

 小時之服務，服務內容可 

 包含校園環境清潔及院系 

 活動服務協助。  

3. 任課老師得由該班修課學 

 生中指派服務股 長協助課 

 程進行。  

(二)教務處開設具服務學習內 

涵之通識教育課程 

1. 每學期 各學系得規劃開設 

 具各學系特色或專業之服 

 務學習課程，依照國立嘉 

 義大學通識教育課程開設 

 要點辦理，本委員會進行 

 審 查 相 當 於 課 程 外 審 程  

 序。  

2. 課 程 內 容 由 任 課 老 師 規  

 劃、輔導，依學生實際表 

 現，給予評定成績，評定成  

 績 於 學 期 末 送 教 務 處 登  

 錄。  

3. 經審查通過開課之教師， 

 得於期末提供授課經驗、 

 建議事項及心得分享 (成  

 果)，送學生事務處備存。 

五、服務學習類型 

(一 )學士班一年級學生 (包括  

轉學生及復學生 ) 之校

園服務必修課程。 

(二)教務處開設具服務學習內 

涵之通識教育課程或各

學  系學士班二年級以上

結合  專業選修科目之服

務學習 課程。  

(三)其他本校各類型服務學習 

 活動或計畫。 

一、條文修正。 

二、依  108 年度內部 

控制監督作業之 

內部稽核報告所 

列改善措施，分 

列說明服務學習

類 型 及 實 施

內 容。 

 七、本校學生服務學習計畫審核 

施行細則另訂之。 

一、條文刪除。 

二、為符教育部107年 

11 月  20 日來函

該 部 修 正 之 「

專科以上學校獎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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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助生權益保障指 

導原則」，因應108 

年 2 月 1 日起推

動大專校院聘用    

「教學助理」全

面納保，原條文

訂定之施行細則

與函文公告原則

相牴觸，故刪除

。 

七、109學年度起入學生得適用本 

要點，108學年度及其之前入 

學者得一併適用。 

八、109學年度起入學生得適用本 

要點，108學年度及其之前入 

學者得一併適用。 

條次調整。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條次調整。 



37 

37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91 年 10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3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10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12 月 2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10 月 1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3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3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9 月 8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0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6 月 1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0 月 2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5 月 6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5 月 19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預定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誠樸、力行、創新、服務之品德，陶冶健全人 格

，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為審議本校服務學習相關法規及工作事項，設置服務學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本

委員會置委員十八人，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為召集人兼主席，並由教務長、學生事 務

長、總務長、各學院推派教師一人及學生會推派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組成。主席因 故

未能出席會議時，得由主席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會議主席。 

三、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  

四、 委員會之職掌 

（一）擬訂、修訂服務學習相關法規。 

（二）審核服務學習課程。 

（三）推動服務學習相關事務。  

五、 服務學習類型及實施內容 

（一）學士班一年級學生(包括轉學生及復學生)之校園服務必修課程。 

1. 由各學系協調並配合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排入課；授課大綱應於每學期開學後 三 

   週內上傳校務行政系統，本課程成績由 任課老師依學生實際表現，給予評定 成績 

   ，評定成績於學期末送教務處登錄。  

2. 修課學生應完成至少十八小時之服務，服務內容可包含校園環境清潔及院系活 動 

    服務協助。  

3. 任課老師得由該班修課學生中指派服務 股長協助課程進行  

（二）教務處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之通識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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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學期各學系得規劃開設具各學系特色或專業之服務學習課程 ，依照國立嘉義 大 

學通識教育課程開設要點辦理，本委員會進行審查相當於課程外審程序。  

2. 課程內容由任課老師規劃、輔導，依學生實際表現，給予評定成績， 評定成績 於 

學期末送教務處登錄。  

3. 經審查通過開課之教師，得於期末提供授課經驗、建議事項及心得分享 (成 果)，送    

    學生事務處備存。  

六、 服務學習所需各項經費，由各學系或主辦單位支應，學生事務處視年度預算酌予補助。 

七、 109學年度起入學生得適用本要點，108學年度及其之前入學者得一併適用。 

八、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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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社團參加校外活動競賽獎勵要點修正對照表(草案) 

110.5.19 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二條  本要點適用之對象為

本校學生社團，以社團為單位參

加 之團體（不包括運動代表隊）或以  

 社團名義報名之個人活動競賽

項 目，不包括學術論文/專題發表

、 學會/協會活動、民間商業活動

、 技能證照及專業技能檢定、技

能 競賽等。 

第二條本要點適用之對象為本校 

學生社團，以社團為單位參加之 

團體（不包括運動代表隊）活動競 

賽項目，不包括學術論文/專題發 

表、學會/協會活動、民間商業活 動

、技能證照及專業技能檢定、技 能

競賽等。 

一、條文修正。 

二、為鼓勵部份社團

競賽活動無團體 

項目，故新增個

人 競 賽 相 關

說明。 

第五條 獎勵金：獎勵金得視當年 

度預算調整之。 各社團每學年申 

 請獎勵金累計最高以新台幣玖

仟 元整為限，各項獎勵金最高上

限  以該競賽最終成績為依據，

獎勵  金以補助社團辦理活動或

購置物 品方式核給，獎勵金額如

下： 

第五條獎勵金：獎勵金得視當年 

度預算調整之。各項獎勵金最高 

上限以該競賽最終成績為依據， 

獎勵金以補助社團辦理活動或

購置物品方式核給，獎勵金額如下

： 

一、條文修正。 

二、明訂獎勵金申請

金額之上限。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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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社團參加校外活動競賽獎勵要點(草案) 

 
103 年5 月23 日第3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7 年3 月7 日第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10 年 5 月 19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草案)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學校)為鼓勵學生社團積極參加校外各類社 

團活動競賽， 以爭取本校榮譽，依據本校「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第三十

五條第二項規定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社團參加校外活動競賽獎

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適用之對象為本校學生社團，以社團為單位參加之團體（不包括運

動代表隊） 或以社團名義報名之個人活動競賽項目，不包括學術論文/專題

發表、學會/協會活動、民間商業活動、技能證照及專業技能檢定、技能競賽等

。 

第三條 本要點經費來源由學生事務處項下之訓輔經費勻支。  

第四條 本要點競賽區分標準如下： 

一、國際性：經專案審核通過的國際性賽事。  

二、全國性：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活動競賽者。 

(一)由中央政府各部會單位所舉辦之全國性競賽。  

(二)由地方政府單位所主辦之全國性活動競賽，且須有5個縣市以上（含）及

參賽隊伍團體組20組（含）以上者。  

(三)由公、私立大專院校所主辦之全國性活動競賽，且須有5個縣市以上 

（含）及參賽隊伍團體組20組（含）以上者。  

三、地區性：代表學校參加國內區域性之比賽，能明顯提升校譽者。 

(一)由地方政府單位所主辦之活動競賽，報名參賽學校5校以上（含）及參

賽隊伍團體組15組（含）以上者。 

(二)由公、私立大專院校所主辦之活動競賽，報名參賽學校5校以上（含

）及參賽隊伍團體組15組（含）以上者。 

第五條 獎勵金：獎勵金得視當年度預算調整之。各社團每學年申請獎勵金累計最

高以新台幣玖仟元整為限，各項獎勵金最高上限以該競賽最終成績 

為依據，獎勵金以補助社團辦理活動或購置物品方式核給，獎勵金額如下

： 

一、  國際性競賽  

(一 )特優或同等 (如第一名、金獎）：獎金新台幣玖仟元整。  



42 

41 

 

(二 )優等或同等 (如第二名、銀獎）：獎金新台幣柒仟元整。   

(三 )甲等或同等 (如第三名、銅獎）：獎金新台幣伍仟元整。  

二、全國性競賽  

(一 )特優或同等 (如第一名、金獎）：獎金新台幣伍仟元整。  

(二 )優等或同等 (如第二名、銀獎）：獎金新台幣叁仟元整。   

(三 )甲等或同等 (如第三名、銅獎）：獎金新台幣壹仟元整。  

三、地區性  

(一 )特優或同等 (如第一名、金獎 )：獎金新台幣貳仟元整。   

(二 )優等或同等 (如第二名、銀獎）：獎金新台幣壹仟元整。  

第六條 申請方式 

一、 參賽前需填妥「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社團參加校外活動競賽獎勵學金申

請表」(附表一)， 並備齊相關資料，須先向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

組提出申請，如由 課外活動指導組統一報名者可省略。 

二、 凡達獎勵標準者，由社團社長於競賽得獎後二週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

送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核，經審查通過後核發獎勵金，如由課 外活動

指導組帶隊參賽者可省略。 

三、 未經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准之競賽獎勵金申請案，均不予獎助。  

第七條 本要點須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社團參加校外活動競賽獎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社團名稱 職稱  

申請代表姓名 系所年級  

學號 連絡電話  

E-mail   

參與競賽 □國際性 □全國性 □地區性  

 

 

檢附相關資料 

1. □公文或活動簡章 

2. □活動申請表 

3. □競賽活動報名表影本 

4. □社團參賽名單影本 

5. □其他： 

 

 

競賽內容簡述 

  

備註: 本競賽獎金補助對象僅以社團名義參賽者為限。 

 

承辦人: 組長: 

凡達獎勵標準者，由社團社長於競賽得獎後二週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社團指導老師 評

量及評語 

 

活動表現評量：□傑出 □優良 □普通 □尚待加強

。 評語： 

 

 

指導老師簽名：           

得獎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審查結果 (由承辦

單位填 寫) 

□通過 

□未通過，原因為: 

 

承辦人: 組長: 學生事務長: 


